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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校務基金自籌   
收入收支管理規定 

110.10.28國立中山大學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籌設委員會第2次會議通過 

111.3.15國立中山大學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110學年度第1次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11.3.30國立中山大學110學年度第2次監督委員會核備 

第一條 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為促進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

育之創新，設置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為提升

本學院研究發展成果效益，強化產業合作，並促進本學院自籌收入之財

務彈性運作，依「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以下簡稱

創新條例)」第六條及第七條訂定本規定，作為本學院院務推動基金(以

下簡稱本學院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運用之依據。  

第二條 本學院預算隸屬本大學校務基金項下，編製為附屬單位預算分預算，為

獨立預算。 

第三條 本學院校務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之撥款。 

二、 自籌收入項目如下： 

(一) 本學院之學雜費收入 

(二) 本學院之推廣教育收入 

(三) 本學院之產學合作收入 

(四) 本學院之研發成果收入。 

(五) 本學院之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 

(六) 本學院之場地設備管理收入。 

(七) 本學院之受贈收入。 

(八) 本學院之投資取得之收益。 

(九) 本學院之其他收入。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產學合作收入及第七目受贈收入之資金額度屬合作

企業資金者，其每年提供之資金額度應不得低於前項第一款行政院國家

發展基金撥款之額度；於年度決算未達成者，本學院應調整之。 

第四條 本學院校務基金用途如下： 

一、 本學院之教學及研究支出。 

二、 本學院之人事費用支出。 

三、 本學院之學生獎助學金支出。 

四、 本學院之產學合作支出。 

五、 本學院之增置、擴充、改良資產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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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學院之研發成果收入之百分之十以上提供國立大學用於改善師

資、充實設備及其他校務發展之支出。 

七、 其他與本學院發展有關之支出。 

前項第六款研發成果收入提供本大學之經費，由本大學擬訂收支預計明

細表，經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理會)審議通過，送本大學監督委員會(以

下簡稱監督會)備查後，始得支用。 

第五條 本學院校務基金自籌收入得支應於下列事項：  

一、 本學院人員人事費： 

(一) 編制內人員本薪（年功薪）與加給以外之給與。 

(二) 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及其他給與。 

(三) 行政人員辦理本學院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工作酬勞。 

二、 本大學相關人員兼辦本學院之教學、研究、產學、學生輔導、國

際交流、人事、主計、總務等經本學院管理會審核通過之相關行

政工作兼職酬勞。 

三、 講座與諮詢顧問費之鐘點費。 

四、 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及彈性薪資。 

五、 出國旅費。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租賃。 

七、 新興工程之支應 

八、 儀器設備之購置及維護。 

九、 支援推動研究學院計畫。 

十、 會議、講習、訓練或研討（習）會支給。 

十一、 文康活動費。 

十二、 學生獎助學金。 

十三、 學生校外實習參訪等教學活動交通費。 

十四、 與院務推動相關之公共關係費、教師及行政人員福利有關之費

用。 

前項第一款第三目及第二款所稱之工作酬勞，編制內人員每月之給與總

額不得超過其專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之百分之六十；編制外人員每月給

與之總額不得超過其月薪資百分之二十四。 

前項之工作酬勞給與上限與「國立中山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

規定」分別計算。 

第六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編制內專任及約聘教師與專業技術人員得支給項目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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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導師費。 

二、 超支鐘點費。 

三、 產學合作專案主持人研究費。 

四、 教師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奬勵金。 

五、 論文口試費及指導費。 

六、 教師績效奬金。 

七、 推廣教育計畫主持費、課程規劃費、講義編撰費及教師鐘點費。 

八、 接受本學院委託辦理專案或專題研究之報酬。 

九、 論文期刊發表獎勵。 

十、 支援本學院各項學術或行政工作服務費。 

十一、 其他經管理會議審核通過之給與。 

前項各款給與，基於同一事由不得重複支領。第一項各款給與之支給基

準，應另行訂定，提報管理會審議通過後執行。 

第七條 下列事項應由本學院擬訂支給基準及考核標準，經管理會審議通過，報

監督會備查後，始得支應： 

一、 編制內、外教師、專業技術人員與研究人員之本薪(俸)、年功薪（俸）

及加給以外之給與事項。 

二、 編制內職員辦理本學院業務有績效之工作酬勞。 

三、 由本大學主聘與本學院合聘之教師、專業技術人員與研究人員之

本薪(俸)、年功薪（俸）及加給以外之給與事項。 

四、 本大學相關人員兼辦本學院之教學、研究、產學、學生輔導、國際

交流、人事、主計、總務等經本學院管理會審核通過之相關行政工

作兼職酬勞。 

前項合計經費總額應以本學院最近一年度決算自籌收入百分之五十為

限。 

第八條 本學院非以政府補助、委託、出資或依法編列科學技術研究發展預算所

執行產學合作事項，其獲得之研發成果及其收入，準用科學技術基本法

第六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不受國有財產法相關條文規定之限制。 

第九條  本學院以自籌收入支應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原預算編                                                              

列不足，而確實需於當年度辦理者，除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

經院長核准得先行辦理，並提送監督會報告，超支部分併決算辦理。 

第十條 本學院會計事務之處理，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會計制度辦理。 

第十一條 本學院之預算及決算，應經管理會審議通過後，報監督會備查，並由

本大學報請教育部循預算及決算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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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本學院之預算編製及執行、決算編造，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

審計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但本學院資金來源為第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所定之自籌收入，不在此限。 

本學院針對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各項收入，得擬訂各項財務收支管

理規定，經管理會審議通過後，報監督會備查。 

本學院之財務監督及管理事項，不受「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

例」第五條至第十一條規定限制。 

第十三條 監督會之稽核人員依年度稽核計畫查核本學院之財務報表、內部控制

及經營績效評估，本學院應配合提供相關資料，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 

前項年度稽核報告所列缺失或異常事項，經監督會審議通過後，本學

院應積極改善至稽核人員解除列管為止。 

監督會得就第四條第六款研發成果收入提供本大學之經費，就其績效

目標達成度及各項支出效益進行考核。 

第十四條 本學院應擬訂年度經營規劃報告書，其內容應包括績效目標、年度工

作重點、財務規劃、風險評估、預期效益及其他重要事項，並應報管

理會審議，經監督會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及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五條 本學院應就年度經營規劃報告書之執行結果，作成績效報告書，其內

容應包括績效目標達成情形、效益、財務變化情形、檢討與改進及其

他重要事項，並應報管理會審議，經監督會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及主

管機關備查。 

第十六條 本學院經管理會認定經營規劃及績效不佳者，依下列規定之一辦理： 

一、 管理會令本學院限期提出改善計畫，經管理會審議通過後執行，

報監督會備查。 

二、 本學院未依前款規定提出改善計畫或改善計畫未獲管理會審議

通過，管理會得逕提出改善計畫，令本學院執行，報監督會備查。 

本學院之績效報告書經監督會審議後，認定其經營績效不佳者，本學

院應擬訂各項經營改善計畫，報管理會審議，經監督會通過後，送校務

會議備查。 

前項經營改善計畫之辦理情形，本學院應定期向監督會報告；經監督

會認定改善無效且須停辦者，本學院應提出停辦計畫，經管理會及監

督會審議，送校務會議通過，由學校報主管機關核定後執行；管理會怠

於處理時，應由監督會提出停辦計畫，送校務會議通過，由本大學報教

育部核定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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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定辦理之。 

第十八條 本規定經本學院管理會審議通過後施行，報監督會備查；修正時亦同。 


